
WoC 09/01 

(二○○一年五月八日會議) 

 

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醫 護 改 革 諮 詢 文 件  

 

引 言  

 

 本文件旨在：- 

 

(a) 向委員概述醫護改革諮詢文件的改革建議；及 

 

(b) 請委員就改革建議提出意見。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題 為「 你 我 齊 參 與   健康伴我行」的 醫 護 改 革 諮 詢 文

件 已 於 去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發 表 作 公 眾 諮 詢 。 文 件 就 醫 護 體 系

的 三 大 環 節 ， 包 括 醫 護 服 務 架 構 、 質 素 保 證 及 長 遠 的 融 資 安

排 ， 列 出 了 十 一 項 的 策 略 性 改 革 建 議 。  

 

抱 負  

 

3 .  我 們 的 抱 負 ， 是 要 透 過 建 議 中 的 改 革 ， 重 整 醫 護 制

度 ， 以 提 升 市 民 的 生 活 質 素 ， 及 令 個 人 潛 能 得 以 充 分 發 揮 。

要 達 致 這 個 目 的 ， 醫 護 制 度 必 須 保 障 及 促 進 社 會 健 康 ， 為 個

人 提 供 全 面 的 終 身 護 理 ， 為 每 個 病 人 提 供 方 便 周 到 、 一 視 同

仁 、 質 素 優 良 的 醫 護 服 務 ， 而 同 時 仍 須 符 合 成 本 效 益 ， 開 支

要 能 應 付 ， 收 費 也 要 合 宜 。 我 們 亦 強 調 ， 促 進 健 康 是 個 人 、

社 會 及 政 府 的 共 同 責 任 。  

http://www.info.gov.hk/hwb/chinese/CONSULT/HCR/HCR1.HTM
http://www.info.gov.hk/hwb/chinese/CONSULT/HCR/HCR1.HTM


 

改 革 建 議  

 

（ 甲 ）  醫 護 服 務 架 構 改 革  

 

4 .  為 了 向 市 民 提 供 全 面 而 連 貫 的 醫 護 服 務 ， 我 們 建 議 ： -  

 

l 生 署 帶 頭 推 動 跨 界 合 作 ， 並 鼓 勵 市 民 參 與 ， 務 求 加

強 疾 病 預 防 工 作 ；  

 

l 推 廣 家 庭 醫 學 ， 發 展 各 種 基 層 護 理 服 務 ， 以 強 化 基 層

醫 護 工 作 ；  

 

l 促 進 護 士 、 藥 劑 師 及 其 他 專 職 醫 療 人 員 作 為 基 層 護 理

工 作 者 的 角 色 ， 以 切 合 發 展 一 個 以 社 區 為 本 的 醫 護 制

度 ；  

 

l 將 生 署 轄 下 的 普 通 科 門 診 服 務 轉 交 醫 院 管 理 局 統

籌 運 作 ， 務 求 加 強 公 營 醫 護 系 統 內 基 層 與 專 科 間 的 服

務 銜 接 ；  

 

l 擴 展 日 間 護 理 和 外 展 服 務 ， 使 病 人 能 安 坐 家 中 接 受 治

療 。 這 些 服 務 須 具 全 面 性 ， 並 以 病 人 為 中 心 ；  

 

l 鼓 勵 公 私 營 界 別 的 合 作 ， 使 兩 者 間 的 服 務 有 更 好 的 銜

接 。 兩 個 界 別 更 可 共 同 發 展 新 類 型 的 醫 療 服 務 ， 讓 病

人 有 更 多 選 擇 ；  

 

l 發 展 一 個 能 連 繫 公 私 營 醫 護 界 別 、 福 利 界 以及 其 他 社

區 團 體 的 電 子 醫 療 資 訊 系 統 ， 方 便 分 享 醫 療 資 訊 和 為

每 位 市 民 編 製 個 人 終 身 健 康 記 錄 ；  



l 加 強 口 腔 健 康 預 防 與 推 廣 工 作 ， 並 鼓 勵 非 政 府 機 構 以

合 宜 的 價 錢 向 市 民 提 供 牙 齒 護 理 服 務 ； 及  

 

l 在 公 營 醫 護 系 統 內 提 供 中 醫 服 務 。 我 們 會 首 先 引 入 中

醫 門 診 服 務 ， 逐 漸 將 服 務 擴 展 至 公 立 醫 院 內 ， 促 進 中

西 醫 學 合 作 。  

 

（ 乙 ） 質 素 保 證 制 度 的 改 革  

 

5 .  為 了 加 強 醫 護 服 務 的 質 素 ， 我 們 建 議 ： -  

 

l 要 求 所 有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持 續 進 修 ， 務 使 他 們 的 知 識 和

技 術 能 與 時 並 進 ；  

 

l 與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共 同 合 作 ， 在 他 們 的 培 訓 上 加 入 有 關

環 境 、 社 會 、 行 為 、 管 理 和 溝 通 科 學 上 的 知 識 ， 使 他

們 能 向 病 人 提 供 全 人 護 理 服 務 ；  

 

l 鼓 勵 所 有 醫 護 機 構 建 立 質 素 保 證 機 制 ， 例 如 臨 床 工 作

審 核 和 風 險 管 理 ， 以 確 保 能 經 常 保 持 高 質 素 的 服 務 水

平 ；  

 

l 鼓 勵 私 家 醫 生 增 加 收 費 的 透 明 度 ， 以 及 向 病 人 說 明 他

們 有 權 選 擇 不 在 其 診 所 內 購 買 藥 物 。 這 建 議 可 令 病 人

有 更 多 的 選 擇 ；  

 

l 檢 討 有 關 醫 護 服 務 的 法 例 ， 例 如有 關 私 家 醫 院 發 牌 、

售 賣 藥 物 、 合 約 醫 療 計 劃 等 法 例 ， 找 出 需 要 改 善 的 地

方 ， 以 保 障 病 人 安 全 ；  

 

l 在 生 署 內 成 立 申 訴 處 ， 調 查 及 調 停 病 人 的 投 訴 ； 及  



l 在 生 福 利 局 下 成 立 研 究 處 ， 加 強 制 定 醫 護 政 策 的 能

力 。  

 

（ 丙 ） 醫 護 服 務 融 資 方 案  

 

6 .  為 了 確 保 公 營 醫 護 體 系 有 足 夠 經 費 供 長 期 運 作 ， 我 們

建 議 ： -  

 

l 在 公 營 醫 護 機 構 內 厲 行 成 本 控 制 措 施 ， 以 減 慢 整 體 成

本 上 升 速 度 ；  

 

l 檢 討 如 何 將 公 帑 投 放 在 最 有 需 要 的 地 方 ， 包 括 協 助 低

收 入 人 士 及 用 於 較 昂 貴 的 服 務 上 ；  

 

l 檢 討 現 時 的 公 營 醫 護 服 務 的 收 費 制 度 ， 以 求 減 低 誤 用

和 濫 用 情 況 ， 藉 以 控 制 成 本 ；  

 

l 為 經 濟 有 困 難 的 人 士 提 供 保 障 ， 使 他 們 能 繼 享 用 續 優

質 的 醫 護 服 務 ；  

 

l 鼓 勵 自 行 投 保 ， 使 病 人 可 負 擔 在 私 營 醫 護 界 別 的 診

費 ；  

 

l 設 立 個 人 頤 康 保 障 戶 口 ， 協 助 病 人 在 退 休 後 支 付 自 己

的 醫 療 服 務 費 用 ； 及  

 

l 詳 細 研 究 哈 佛 顧 問 提 議 的 「 護 老 儲 蓄 」 計 劃 ， 用 以 支

付 長 期 護 理 的 需 要 。  

 

7 .  為 了 確 保 公 營 醫 護 系 統 的 經 費 能 供 長 期 運 作 ， 我 們 的

目 標 是 根 據 一 個 混 合 式 的 融 資 模 式 ，透 過 風 險 分 擔 (從 公 共 收



入 中 分 配 資 源 )， 個 人 責 任 (收 費 )， 及 為 退 休 後 的 醫 護 需 要 而

及 早 計 劃  (儲 蓄 )而 達 致 。 在 改 革 過 程 中 ， 低 收 入 人 士 的 需 要

將 得 到 保 障 ， 因 他 們 會 繼 續 享 有 收 費 合 宜 而 又 負 擔 得 來 的 優

質 醫 護 服 務 ， 同 時 ， 我 們 會 確 保 沒 有 人 會 因 經 濟 結 据 而 得 不

到 適 當 的 治 療 。  

 

公 眾 諮 詢  

 

8 .  為 期 三 個 半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期 已 於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結

束。我們總共收到超過 7 0 0 份 來 自 社 會 各 界 的 意 見 書。同期，

生 福 利 局 亦 出 席 了 多 個 由 不 同 專 業 團 體 及 社 區 組 織 所 舉

辦 的 座 談 會及 論 壇 ， 當 中 亦 包 括 婦 女 團 體 。 她 們 所 發 表 的 意

見 及 關 注 的 項 目 都 對 整 個 改 革 過 程 有 莫 大 的 裨 益 。 以 下 臚 列

了 她 們 的 意 見 ： -  

 

(a) 婦 女 團 體 非 常 支 持 加 強 預 防 疾 病 的 建 議 。 這 建 議 將 有

助 減 輕 家 庭 用 於 醫 護 方 面 的 開 支 。 她 們 認 為 婦 女 在 家

庭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。 她 們 作 為 妻 子 或 母 親 在 照 顧

家 人 的 時 候 ， 實 在 需 要 適 當 的 支 援 ， 例 如 健 康 教 育 講

座 和 培 訓 。 這 樣 她 們 才 可 與 時 並 進 ， 更 有 效 地 照 顧 家

人 的 健 康 。  

 

(b) 至 於 建 議 把 現 有 的 服 務 模 式 改 以 社 區 為 本 ， 讓 病 人 能

在 家 中 康 復 及 接 受 跟 進 治 療 ， 婦 女 團 體 一 般 表 示 歡

迎 。 但 她 們 較 關 心 提 供 予 家 人 的 支 援 是 否 足 夠 。 其

中 ，她 們 特 別 關 注 這 建 議 可 能 會 為 婦 女 添 加 壓 力 ， 因

為 她 們 往 往 都 要 照 顧 家 中 患 病 的 長 者 。  

 

(c) 婦 女 團 體 均 接 受 頤 康 保 障 戶 口 的 儲 蓄 概 念 ， 因 為 這 計

劃 可 紓 緩 下 一 代 所 要 面 對 的 財 政 負 擔 。 但 她 們 對 於 計

劃 中 建 議 如 一 對 夫 婦 其 中 一 人 非 受 僱 ， 則 需 由 受 僱 的



配 偶 代 為 儲 蓄 這 安 排 有 所 保 留 。 她 們 認 為 這 安 排 會 為

家 庭 主 婦 帶 來 心 理 壓 力 ， 並 且 會 影 響 夫 婦 間 的 關 係 。 

 

展 望  

 

9 .   我 們 現 正 就 收 集 到 的 意 見 書 進 行 深 入 的 研 究 和 分 析 。

我 們 會 先 推 行 一 些 較 為 直 接 簡 單 的 建 議 ； 至 於 那 些 較 為 複 雜

或 較 具 爭 議 的 建 議 ， 如 頤 康 保 障 戶 口 ， 我 們 會 作 進 一 步 研 究

和 諮 詢 。 我 們 預 期 在 未 來 十 年 間 逐 步 實 施 以 上 的 改 革 建 議 ，

並 作 出 定 期 檢 討 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 0 .  歡 迎 委 員 就 醫 護 改 革 諮 詢 文 件 的 改 革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。  

 

***************** 

 

 

生 福 利 局  

二 ○ ○ 一 年 五 月  


